
附件1：
投标申请人投标登记资料一览表
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食品产业园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第三标段）设计施工总承包 

投标登记单位（盖章）
	审核确认: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与投标申请人代表对以下资料共同核对，审核情况属实。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机构接收资料人员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项目
	内页码
	投标登记提交资料要求
	审核情况
	备注

	
	
	
	
	（此栏不需申请人填写）
	

	1
	投标登记申请表（不用装订）；
	
	原件
	
	

	2
	联合体协议书（格式自拟）；
	
	原件
	
	

	3
	（法人投标登记时）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负责人投标登记时)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牵头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被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备查
	
	

	4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联合体投标的提供双方）；
	
	原件备查
	
	

	5
	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联合体投标的提供双方）；
	
	原件备查
	
	

	6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原件备查
	
	

	7
	拟派本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相关证书复印件；
	
	原件备查
	
	

	8
	拟派本项目的设计负责人相关证书复印件；
	
	原件备查
	
	

	9
	拟派本项目的施工负责人相关证书复印件；
	
	原件备查
	
	

	10
	企业购买的上述人员的社保证明材料（2023年2月至2023年4月）；
	
	原件备查
	
	


注: 1、本表一式两份，一份附于投标登记资料内首页，作为投标登记资料目录，另一份交回投标申请人代表。两份表格中每页的“审核确认”栏均需双方签署。

2、本表原件审核情况栏及备注栏须留空，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收资料人员审核后填写。

3、本表中有修改情况，须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和投标单位代表共同签署。

4、如果建造师的注册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企业资质证书、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已按新规定办理信息公开，则提交有二维码的网上信息系统证明的打印件加盖公章（所盖公章不得影响二维码的读取）视为和原件具有同等效力；未办理信息公开的则提交证书原件。

5、提供职称发证机关电话查询，社保提供查询路径，现场查询。

6、如联合体投标的以上资料复印件（联合体协议书除外）由牵头人盖章。

